附件3
惠安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

申报材料清单

一、根据申报条件必需提交的材料

1.2026年度惠安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申报表、项目实施方案；

2.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土地流转合同的复印件；

3.拟开展2次农业主推技术说明书、4次培训观摩计划；

4.诚信证明材料；

5.挂钩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和聘书等。

二、根据遴选评分标准提交的其他材料

6.申报单位与科研院校合作协议复印件；

7. 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使用截图；

8. 农业科技推广有关奖励证书复印件；

9. 近五年内参加过的惠安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教育或农业专业学历等其它教育培训证书复印件；

10. 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证明。

以上所有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